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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708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
承辦人：林秀慧

電話：(06)2991111分機8914

傳真：(06)2982639

電子信箱：jack12131219@gmail.com

受文者：臺南市南區喜樹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2月6日

發文字號：南市教課(一)字第109018144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轉知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（以下稱該基金會）

108學年度第二學期「愛的書庫」開放借閱時間，請學校

踴躍借閱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該基金會109年2月3日台閱文字第10900021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該基金會致力於閱讀推廣，並於各縣市設立「愛的書

庫」，提供校園及社區共讀圖書，有意借閱者請先至該基

金會「愛的書庫」網站(http:1/163.22.168.15/loveopac

/index.aspx)加入會員並借書。

三、配合108學年第二學期延後開學，本學期「愛的書庫」自3

月7日(星期六)零時起開放線上預借及預約書籍系統服務，

同時開放託運服務(離島書庫不開放託運服務，不含澎

湖)。

四、各縣市「愛的書庫」學校據點，可優先於寒假期間借閱校

內書庫書籍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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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為鼓勵各校參與使用，以提升學童閱讀量，3月2日至3月6

日優先提供親自至「愛的書庫」載運書箱之教師借書，請

惠允公假登記，惟課務自理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中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局課程發展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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